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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没有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3年12月27日

收到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 ）、东莞市东阳

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东阳光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乳源阳

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之光铝业发展” ）和新疆乳安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乳安” ）的通知，深圳东阳光和东莞东阳光投资于

2013年12月2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了所持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41,373,4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00%，具体减持情况如

下：

权益变动主体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 减持股数 比例

深圳东阳光

2013

年

12

月

27

日

8.01

元

27,700,000 3.348%

东莞东阳光投

资

2013

年

12

月

27

日

8.01

元

13,673,400 1.652%

减持完成后深圳东阳光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公司名

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大宗交易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数量 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深圳东

阳光

386,626,600 46.724% 27,700,000 3.348% 358,926,600 43.377%

东莞东

阳光投

资

90,000,000 10.877% 13,673,400 1.652% 76,326,600 9.224%

阳之光

铝业发

展

49,253,392 5.952% 49,253,392 5.952%

新疆乳

安

14,582,000 1.762% 14,582,000 1.762%

合计

540,461,992 65.315% 41,373,400 5.000% 499,088,592 60.315%

截止本公告日，深圳东阳光及其一致行动人仍持有东阳光铝499,088,592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60.315%。 深圳东阳光直接及间接持有东阳光铝435,253,

200股股份，持股比例52.601%，其中，通过下属子公司东莞东阳光投资持有76,

326,600股股份，持股比例9.224%。 阳之光铝业发展持有49,253,392股股份，

持股比例5.952%；新疆乳安持有14,582,000股股份，持股比例1.762%。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十五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深圳东阳光、东莞东阳光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已达到披露要求并委托本公司代为履行股东权益变动信

息披露义务， 相关信息见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28日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股票名称：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东阳光铝

股票代码：600673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方花园E区E25栋

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振安路368号

一致行动人：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乳源县民族经济开发区

一致行动人：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及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街258号数码港2015-4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声 明

（一）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 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

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东阳光铝”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

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减少其在东阳光铝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东阳光铝

/

上市公司 指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转让人 指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一致行动人 指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

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

东莞东阳光投资 指 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阳之光铝业发展 指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

新疆乳安 指 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

本报告书 指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

元 指 人民币元

；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东阳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方花园E区E25栋

注册资本：人民币56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7年1月27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5297094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27931023-2

税务登记证号：国税深字 440300279310232号

地税登字 44030027931023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产品及元件的购销；

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审证字第1017号审定证书规定办）；普通货

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3月22日）。

法定代表人：张中能

主要股东情况及股权关系结构图：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主要为乳源瑶族自治县寓能电

子实业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新京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张中能先生与郭梅兰女士系为夫妻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张中能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卢宇新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邓新华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

在外股份情况如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东莞东阳光投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振安路36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9月2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41900000885909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56086962-8

税务登记证号：粤国税字441900560869628号

粤地税字441900560869628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法定代表人：张中能

主要股东情况及股权关系结构图：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为乳源东阳光药业投资有限公

司。 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张中能 男 中国 中国 无 执行董事

（三）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

发行在外股份情况如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

司5%以上股份。

三、一致行动人—阳之光铝业发展

（一）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乳源县民族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10515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6月25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200400006776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70752123—X

税务登记证号：粤国税字44023270752123X号

粤地税字44023270752123X号

公司类型：合资经营（港资）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机械设备、机械产品，产品内外销售。

法定代表人：朱英伟

（二）上述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朱英伟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卢建权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毛杰 男 中国香港 香港 无 董事

方毅宏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马晓力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三）上述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

在外股份情况如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述一致行动人在境内没有持其他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

四、一致行动人—新疆乳安

（一）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街258号数码港2015-4

注册资本：人民币329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15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3110831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56438039-5

税务登记证号：乌国/地税字650152564380395号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

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法定代表人：郭京平

（二）上述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郭京平 男 中国 中国 无 执行董事

（三）上述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

在外股份情况如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述一致行动人在境内没有持其他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深圳东阳光实际控制人张中能、 郭梅兰夫妇间接控制东莞东阳光投资；阳

之光铝业发展及新疆乳安实际控制人郭京平先生与张中能、郭梅兰夫妇存在非

直系亲属关系，因此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减持所持有东阳光铝权益股份，主要对旗下制药产业

加大投资力度，加速产业孵化。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其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持有

的权益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2013年12月2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本公司股份41,373,400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5.000%。

减持情况具体如下：

权益变动主体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 减持股数 比例

深圳东阳光

2013

年

12

月

27

日

8.01

元

27,700,000 3.348%

东莞东阳光投

资

2013

年

12

月

27

日

8.01

元

13,673,400 1.65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公司名

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大宗交易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数量 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深圳东

阳光

386,626,600 46.724% 27,700,000 3.348% 358,926,600 43.377%

东莞东

阳光投

资

90,000,000 10.877% 13,673,400 1.652% 76,326,600 9.224%

阳之光

铝业发

展

49,253,392 5.952% 49,253,392 5.952%

新疆乳

安

14,582,000 1.762% 14,582,000 1.762%

合计

540,461,992 65.315% 41,373,400 5.000% 499,088,592 60.315%

本次权益变动前， 深圳东阳光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东阳光铝540,461,

992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65.315%。 深圳东阳光直接及间接持有东阳光铝476,

626,600股股份，持股比例57.601%，其中，通过下属子公司东莞东阳光投资持

有90,00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10.877%。阳之光铝业发展持有49,253,392股

股份，持股比例5.952%；新疆乳安持有14,582,000股股份，持股比例1.762%。

本次权益变动后， 深圳东阳光及其一致行动人仍持有东阳光铝499,088,

592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60.315%。 深圳东阳光直接及间接持有东阳光铝435,

253,200股股份，持股比例52.601%，其中，通过下属子公司东莞东阳光投资持

有76,326,600股股份，持股比例9.224%。 阳之光铝业发展持有49,253,392股

股份，持股比例5.952%；新疆乳安持有14,582,000股股份，持股比例1.762%。

此次减持没有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发生变化。

第五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和一致行动人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

公司及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在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41,373,400股。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

司及和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本报告书原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东阳光铝 证券部

联系电话：0769-85370225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中能

日期： 2013年12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中能

日期： 2013年12月27日

一致行动人申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盖章）：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英伟

日期： 2013年12月27日

一致行动人申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盖章）：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签字）：郭京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中能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中能

一致行动人（盖章）：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英伟

日期：2013年12月27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

乳城镇侯公渡

股票简称 东阳光铝 股票代码

60067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

东方花园

E

区

E25

栋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540,461,992

股 持股比例

：65.315%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499,088,592

股 持股比例

：60.315%

变动数量

：41,373,400

股 变动比例

：5.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截止目前

，

公司无继续减持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张中能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张中能

一致行动人（签章）：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英伟

一致行动人（签章）：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签字）：郭京平

日期： 201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783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3-47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12月27日，公司八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潍

坊鲁信康大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 现将有关投资情况公告如

下：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7000万元与潍坊市金融控股集团（下称“潍

坊控股” ）、青岛康鲁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下称“青岛康鲁” ）、山东

鲁信康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康大投资” ）共同发起设立潍坊鲁信康大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鲁信康大” ），鲁信康大总认缴金额为2亿

元人民币，公司占其35%的认缴比例。 康大投资负责鲁信康大的经营管理。 本

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二、对外投资的审批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013年12月27日，公司八届十一次董事会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潍坊鲁信康大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同

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7000万元参与发起设立潍坊鲁信康大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潍坊鲁信康大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总认缴金额为2亿元

人民币，公司占其35%的认缴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鲁信康大是按有限合伙形式组建的合伙制企业。 康大投资是鲁信康大的

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 康大投资是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出资105万元（占35%）、山东康大恒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05

万元（占35%）、自然人康培强等出资90万元（占30%）共同出资组建的一家

投资管理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

鲁信康大总认缴金额为2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认缴7000万元，占比35%，

潍坊控股认缴4000万元，占比20%，青岛康鲁认缴8700万元，占比43.5%，康大

投资认缴300万元，占比1.5%。

鲁信康大经营期限6年，到期后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以最多延长2年。该投

资中心将投资于具有上市潜力的高成长性企业，主要以成长期项目为主，并兼

顾有投资价值的初创期和成熟期项目。 重点关注节能环保、新材料、高端装备

制造、海洋经济等新兴产业。 鲁信康大主要投资于山东省境内企业，总规模的

30%需投入潍坊地区，并适当关注省外条件较好的企业。

四、该项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鲁信康大的投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公司通过与山东省内各地

区的合作，深度挖掘当地的优质项目，进一步拓宽项目来源渠道，提升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

1、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3-075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12月27日上午9:00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3、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 集 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

6、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刘小英、韦炽卿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8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75,886,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的62.7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形

成了以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75,886,3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

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

议案二：关于终止“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并将该募

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75,886,3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

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小英、韦炽卿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751 900938

证券简称：天津海运 天海

B

编号：临

2013-074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三十六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于2013年1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10人，实际出席10人（其中：亲自出席10人，

委托他人出席0人，缺席0人）。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小龙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李小龙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职务，选举黄玕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小龙先生为本公司副董事长。

（三）《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确保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作， 补选黄玕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补选陈雪峰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补选刘军春先生为

董事会内控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职务。

以上特此公告。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51 900938

证券简称：天津海运 天海

B

编号：临

2013-075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补偿合同履约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2012年12月10日发布了《重大诉讼进展情况暨关于签署土地整

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的提示性公告》， 并于2013年1月4日和2013年4月11日

分别发布了《关于土地补偿合同履约情况的提示性公告》，披露了本公司与天

津滨海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等有关各方签署《天津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

偿合同》 及其履行的相关情况， 详细内容请参阅本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大公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临2012-049、临

2013-002、临2013-016号公告。

依据《天津市土地整理储备项目补偿合同》的约定，本公司已收到土地补

偿款2亿元， 但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尚未按期收到土地补偿款余款

14397.46万元。 预计上述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将对本公司财务指标产生较大影

响。 本公司将积极协调有关各方尽快支付补偿款余款并及时公告收款进度。

特此公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60

凯撒

(

中国

)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2013年12月27日10:0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权登记日：2013年12月25日

4、会议地点：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3号凯撒工业城6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合明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代表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1,2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0%，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凯撒（中国）股份香港有限公司境外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国内销售网络建设项目实施方式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2,940,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 立、杨继伟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7日


